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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时 0 元，干货满满，马上报名，
告别死工资，实现财务自由。 ”“超火爆
理财项目，轻松日赚 3000 元。 ”记者近
日采访发现， 类似这样的广告宣传语，
在网络和短视频平台中屡见不鲜。不少
消费者因轻信商家的宣传踏入理财课
陷阱， 不仅没有学到理财知识和技能，
反而蒙受经济损失。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小郑是一名
程序员，此前对理财知识了解很少。 去
年 11 月， 小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看到
一个理财课程的推荐， 称只要花 10 元
钱就可以快速掌握理财知识。

“我看视频点赞的人挺多，10 元钱
就可以了，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报
了名。报名几天后，工作人员跟我说，要
交近 3000 元的课时费进入训练营的群
以后，才能手把手教我。可等我付完钱，
工作人员却跟我说当天群已经满了，隔
几天把我拉进来。可之后就不怎么理人
了，再后来我就被拉黑了。 ”小郑说。

夏女士也被 “理财课” 坑了一把。
“一开始说 0 元学，可学了几堂课，老师
就开始卖课。 说不是有钱才理财，是理
财才有钱，最后在他们的忽悠下，我买
了 2880 元的基金课程。 ”

对于课程内容 ， 夏女士对记者表
示：“就是老师指导你怎么买基金，先大
体讲一下当天的盘面，然后告诉我们哪
只基金可以买入， 哪只基金不能买，根
本没啥实质内容。 反正我也没敢买，听

了两天就想退课，可是他们找各种理由
不给退。 ”

记者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上发现，
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理财培训机构 、
“商学院” 等存在打着免费的旗号吸引用
户但中途收取高额费用、教师资质造假、
课上讲的东西网上都能查到、客服联系
不上、课程没开始群就被解散等问题。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熊超律师
告诉记者，涉及此类“理财课”纠纷时，
消费者维权十分困难。一些企业的课程
审批涉及多个部门，具体课程内容是否
能够上线，没有明确的说法。 一些不规
范的民营机构或者纯个人开的班，甚至

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备案或者审批。
在中国政法大学庞金友教授看来，

针对“理财课”存在的问题，行业监管与
指导尤为重要， 亟须出台市场规范，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用户认知
误区也是财商教育领域的一大痛点，很
多用户以为通过“理财课”可以帮自己
快速获取财富，但其实财商教育是帮助
消费者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提升资产
管理能力，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用户而言， 要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不要总想着“赚快钱”。

据《工人日报》

江女士： 我在公司连续工作了
10 年。近日，公司虽同意与我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但是因将我调
整至工作强度相对轻松的岗位 ，所
以工资必须随之下调。 我想问：在原
有岗位没有撤销的情况下， 能否拒
绝调岗， 或者调岗后执行原岗位工
资？

法官回复：你不能拒绝调岗，也
不能坚持调岗后执行原岗工资。 我
国 《劳动合同法 》第 14 条规定 ：“有
下列情形之一， 劳动者提出或者同
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
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 ，应
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 ）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
年的……”所以，公司应当与你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但对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内容，法律并没有作明确规定。 《劳
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11 条规定：
“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
情形外， 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
14 条第二款的规定， 提出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
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对
劳动合同的内容， 双方应当按照合
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
信用的原则协商确定； 对协商不一
致的内容，依照劳动合同法第 18 条
的规定执行。 ”《劳动合同法》 第 18
条规定：“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和劳
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 引发争
议的，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
协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规
定； 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
规定劳动报酬的，实行同工同酬；没
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
动条件等标准的， 适用国家有关规
定。 ”因此，公司可以撇开原有劳动
合同规定，与你重新确定具体内容。
如果协议不成， 可以根据调整后的
岗位中其他员工的待遇来确定。 如
果该岗位员工工资确实因为轻松而
更少，你的工资自然也应当下调。

本报讯 （通讯员 汤红本）近日 ，衡
东县法院综合审判庭审结了两起因停
车不当被告需担责的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案件。

15 岁的罗某驾驶二轮摩托车撞上
被告肖某某违停在路边无牌拖车，造成
罗某送医抢救途中死亡。 事后，经交警
部门认定，被告肖某某不按规定停车造
成事故，应负事故次要责任。

阳某驾驶二轮摩托车撞上被告向
某某未按规定停放在车位上的轻型自
卸货车车尾左侧，造成原告阳某脸部受
伤， 伤愈后右脸留下了一道长约 6.2cm
纵形伤疤，构成 10 级伤残。 事后，经交
警部门认定 ， 被告向某某未按规定停
车，应负事故次要责任。

两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官说理释
法 ，耐心做工作 ，被告方均认识到了自

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承担一定的民事赔
偿责任，最终，两案均以调解方式结案，
被告赔付原告一定的损失。

【法官提醒】
作为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 ，平时

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规范停车，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切不可有违规停
车陋习，否则随时可能面临索赔请求。

停车不当致人死亡面临索赔
衡东县法院判定违停者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10元学理财？ 当心变“劫财课”
■微支招

网络理财课往往暗藏风险。

■法律咨询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单位能否调岗降薪

本报讯（通讯员 李远红）近日，桂阳
法院洋市法庭审结了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 原告严某某起诉被告王某某和李某
某，要求两被告连带偿还其欠款 3.05 万
元。

原来，原、被告 3 人系朋友关系。 被
告王某某欠原告严某某借款 3.05 万元，
双方约定该欠款由被告李某某还款。 被
告王某某向原告出具了一张欠条，写明：
“上述欠款由李某某进行付款。 ”上述合
意达成后，严某某向李某某主张还款时，
却遭到拒绝。 后严某某又向王某某主张
债权， 王某某便以双方已经约定该债务
由李某某还款为由， 拒绝向严某某偿还
债务。 为此，严某某诉至法院。 经法院审
理， 最终判决由被告王某某向原告严某

某偿还欠款 3.05 万元。
承办法官认为， 第三人代为履行与

债务转移不同。 其一，成立的方式不同。
第三人代为履行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约
定，债务由第三人代为偿还，合同双方当
事人是债权人与债务人， 债务转移则是
由债权人、债务人和第三人三方约定，经
债权人同意后将债务转移给第三人 ，由
第三人负责偿还债务。 其二，是否为合同
当事人的身份不同。 债务转移中，第三人
系债务转移合同的三方当事人之一 ，而
第三人代为履行中， 第三人仅为债务履
行的辅助人，并非合同当事人。 其三，法
律后果不同。 第三人代为履行中，债务并
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转移， 仅是由第
三人代为履行， 当第三人不履行或不完

全履行时， 仍由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违
约责任。 而债务转移中， 经债权人同意
后，债务人将债务转移给第三人，自己则
抽离出原债权债务关系， 第三人完全代
替债务人的地位， 债务由第三人负责向
债权人进行偿还。 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
不完全履行债务， 债权人应直接向第三
人主张债权。 上述案例中，严某某和王某
某约定， 债务由第三人即李某某代为付
款， 应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并非债务转
移。

【法官说法】
依据《民法典》第 523条规定，当事人约

定由债务人指定的第三人代替债务人向债
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

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
担违约责任，第三人不直接向债权人承担责
任。 第三人代为履行中，第三人并非债权债
务合同的当事人， 只是债务履行的辅助
人， 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合同中的约定对
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 第三人可以履行
也可以拒绝履行。 但一旦第三人同意履行
债务，就应视为债务人的履行。 由于第三人
并非债权债务合同关系的主体，第三人代为
履行后，第三人并不因此对债权人享有对应
的债权。 相应地，第三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
行债务的，债权人也不能请求第三人承担违
约责任， 只能向债务人主张承担违约责任。
因此，上述案例中，原告严某某只能向债务
人即王某某主张违约责任，要求王某某偿还
欠款。

代为履行债务时

第三人无需对债权人担责


